
常州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联合培养指导硕士研究生协议书

为 进 一 步 深 化 合 作 交 流 ， 提 升 人 才 培 养 质 量 ， 常 州 大 学

学院、 （联合培养单位）、导师和研究生四方自愿

签订本协议书。

一、常州大学 级 专业 硕士研究生

志愿服从校内第一导师 安排（简称校内导师），师从

（联合培养单位） 导师（简称校外导师）攻读硕士学位，联合培

养单位导师愿意接受此人才培养任务，并在常州大学研究生手册等研究生管理

文件规定指导下努力学习，积极工作，接受两单位的共同管理。

二、在联合培养指导过程中实行导师责权制，校内外导师共同指导，双方

导师和研究生依据常州大学研究生培养方案协商制定并完成培养计划。

三、研究生所有培养环节在导师指导下开展，前期一年的课程学习在常州

大学完成，后期一年半至两年的学位论文在联合培养单位完成。联合培养单位

和校外导师应为研究生提供必需的学习、科研和生活条件，并为研究生提供必

要的学术交流平台和学习机会。学位论文开题、阶段性总结、答辩等环节可在

联合培养单位进行，但应邀请我院相关人员参加，并负担差旅、食宿相关费用。

四、研究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应缴纳规定的相关费用(按规定应当享受的

普通奖学金由常州大学负责发放)，在学业管理上要服从常州大学的有关奖惩规

定。

五、研究生学位论文阶段的培养成本、研究生参加科研的津贴等由联合培

养单位及其导师负责承担；常州大学为每位研究生提供的培养经费拨款方式和

金额不变，由校内导师掌握使用并只能用于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各项相关支出。



六、联合培养的研究生，其学位论文内容要符合其所在学科的研究范畴并

与指导教师的科研项目的研究方向相一致，知识产权由两单位共同所有，联合

培养的研究生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必须发表规定数量符合要求的相关学术论文，

可申请进行学位论文送审。具体要求：详见《常州大学关于全日制研究生申请

硕士学位发表学术论文的暂行规定》【常大〔2018〕18 号】文。

七、研究生在联合培养单位进行论文阶段，由联合培养单位负责对研究生

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安全教育及日常管理。

1、联合培养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工作实行导师负责制，由联

合培养单位和双方导师共同实施。两单位应建立联系人制度，我院联系人为研

究生辅导员，贵单位联系人由校外导师承担。

2、联合培养单位应保障联合培养研究生在贵单位学习期间享受与贵单位学

生同等权利，负责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对未在常州大学办理医疗保险的研

究生尽可能为他们办理现在地医疗保险。

3、联合培养研究生在联合培养单位学习期间若发生重大意外事故，贵单位

应及时向我院通报，并做好相关处理事宜。

4、校内导师要定期与联合培养单位联系人进行沟通，了解联合培养研究生

的政治思想和日常行为表现，并及时通报有关研究生学生工作情况。

5、联合培养研究生应遵守常州大学研究生的奖惩规定，享受常州大学研究

生普通奖学金，并应按时参加常州大学研究生年度评优。

6、参加了常州大学所在地医疗保险的研究生在联合培养单位发生的医疗费

用按有关规定在我校所在地处理。



7、联合培养研究生要严格遵守联合培养单位有关规章制度，积极参加该单

位组织的各项思想政治教育和文体活动，对因自身原因造成的损害须承担相应

责任。

从签订本协议之日起，研究生发生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或其他意外事故，

学校不承担责任。

应按时完成自己的学业，高标准地完成学位论文，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积

极参与导师的科学研究项目；导师应本着为研究生进步着想，客观评价和鼓励

表扬相结合，努力工作，精心培养，积极指导和推荐研究生就业。

八、若本协议与其他签署的文件（或协议）约定冲突,以本协议为准。

九、本协议一式六份，常州大学研工部、院学工办、联合培养单位、研究

生和两单位导师各持一份。

研究生签名： ；联合培养单位导师签名： ；

校内导师签名： ；

常州大学 学院； （联合培养单位）；

（盖章） （盖章）

负责人签名： ；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